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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道 一 號  

立 法 會 綜 合 大 樓  

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 

朱 漢 儒 秘 書  

 

朱 秘 書 ：  

 

 

有 關 審 計 署 署 長 第 六 十 五 號 報 告 書 第 3 章  

使 用 及 處 理 空 置 校 舍  

 

  就 委 員 會 2016 年 1 月 6 日 就 題 述 事 宜 來 信 的 第 1(a)段

所 要 求 提 供 的 資 料 ， 現 提 供 如 下 。  
 

(a)  2011 年 10 月 ， 前 房 屋 用 地 供 應 督 導 小 組 召 開 會 議 ， 決 定
引 入 中 央 調 配 機 制 ， 以 經 協 調 的 方 式 處 理 空 置 校 舍 。 委 員 同
意 由 規 劃 署 發 揮 中 央 調 配 功 能 ， 考 慮 由 教 育 局 交 回 政 府 的 空
置 校 舍 是 否 有 其 他 合 適 用 途 。 然 而 ， 該 等 空 置 校 舍 在 重 新 分
配 前 ， 規 劃 署 不 會 成 為 其 管 理 當 局 。 請 解 釋 在 各 個 政 府 決 策
局 ／ 部 門 之 中 ， 規 劃 署 在 協 調 及 推 動 將 空 置 校 舍 撥 作 其 他 用
途 的 工 作 上 ， 為 何 並 未 獲 派 更 重 要 角 色 。 如 規 劃 署 無 須 負 責
監 督 將 空 置 校 舍 分 配 及 善 用 ， 可 如 何 確 保 政 府 能 以 經 協 調 的
方 式 ， 及 時 而 有 效 率 地 處 理 教 育 局 認 為 無 需 作 教 育 用 途 的 空
置 校 舍 ？  
 
2.  按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的 要 求，有 關 中 央 調 配 機 制 的 資 料 已

載 列 於 教 育 局 於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所 發 覆 文 的 第 II.1 部 份 。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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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 根 據 房 屋 用 地 供 應 督 導 小 組 於 2011 年 10 月 1 的 會 議 決

定 ， 規 劃 署 會 按 既 定 機 制 發 揮 中 央 調 配 功 能 。 當 教 育 局 通 知

規 劃 署 及 其 他 相 關 部 門 該 局 不 再 需 要 空 置 ／ 將 空 置 校 舍 的 相

關 用 地 作 學 校 用 途 時 ， 規 劃 署 會 考 慮 將 有 關 用 地 作 其 他 合 適

的 長 遠 用 途 （ 例 如 政 府 、 機 構 或 社 區 、 住 宅 及 其 他 用 途 ） 。

如 確 定 有 其 他 長 遠 用 途 ， 規 劃 署 會 按 需 要 進 行 法 定 改 劃 程

序 ， 以 便 利 發 展 用 地 作 相 關 用 途 。  

 
4.  就 不 同 政 策 局 和 部 門 轄 下 ， 並 位 於 政 府 土 地 的 空 置 校

舍 ， 相 關 政 策 局 ／ 部 門 負 責 根 據 規 劃 署 所 確 定 的 其 他 長 遠 用

途 ， 處 理 有 關 用 地 。 相 關 政 策 局 ／ 部 門 會 按 照 情 況 ， 物 色 和

安 排 短 期 用 途 ， 以 有 效 運 用 土 地 資 源 。 例 如 ， 地 政 總 署 曾 撥

出 規 劃 署 經 檢 視 長 遠 用 途 後 ， 辨 識 作 住 宅 用 途 的 個 別 政 府 用

地 。 地 政 總 署 亦 曾 處 理 政 策 局 ／ 部 門 或 私 人 團 體 就 利 用 空 置

校 舍 ， 而 規 劃 署 亦 認 為 符 合 長 遠 土 地 用 途 地 帶 的 申 請 。 至 於

由 地 政 總 署 管 理 ， 並 位 於 政 府 土 地 的 空 置 校 舍 ， 若 不 需 要 即

時 作 已 確 定 的 長 遠 用 途 ， 地 政 總 署 會 以 傳 閱 方 式 ， 邀 請 其 他

政 策 局 ／ 部 門 ， 以 及 區 議 會 、 民 政 處 、 地 區 福 利 辦 事 處 作 更

具 效 益 用 途 ， 以 地 盡 其 用 。 有 關 用 地 的 清 單 於 分 區 地 政 處 供

任 何 有 興 趣 的 團 體 查 閱 。 就 透 過 私 人 地 契 及 政 府 土 地 牌 照 管

理 的 空 置 校 舍 用 地 ， 地 政 總 署 會 在 符 合 有 關 地 契 ／ 牌 照 條 款

的 情 況 下 ， 嘗 試 使 有 關 用 地 交 還 予 政 府 。  

 

5.  以 上 屬 有 關 善 用 空 置 校 舍 的 安 排。有 關 校 舍 的 日 常 管 理

已 載 列 於 教 育 局 於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所 發 覆 文 的 第 II.2 部 份。   

 

 發 展 局 局 長  

 

 (張 浩 智          代 行 ) 

 

 

二 零 一 六 年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 

 

副 本 送 ：  

教 育 局 局 長  

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 

地 政 總 署 署 長  

規 劃 署 署 長  

房 屋 署 署 長  

審 計 署 署 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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